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

内容的高校思政课课程群建设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

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入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

主义发展史教育的重要指示特别是给复旦大学《共产党宣言》展

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,全面落实中共中

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

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》以及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<习近平

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>的通知》精神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，推动各地各高校进一步完

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高校思

政课课程群建设，现将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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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课程类别、开课范围及学分

1.高校思政课必修课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教育。要按照《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

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》精神，严格开设开好思政课各门必修课，

并全面贯穿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、坚持和发展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经验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新研究进展。

2.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率先全面开设“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”课。该课程作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

学院所在高校本科生的必修课，2020 年全面开设，并在现有的

本科生思政课学分基础上增加 2学分。

3.有条件的高校开设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

义发展史等思政课程。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根据本校师资、

课程、管理等实际情况，至少开设 1门“四史”类思政课选择性

必修课，力争所在高校本科生至少修读 1门该课程。具有马克思

主义理论学科点的高校可探索面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生开

设“四史”类必修课。有条件的高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，开设

“四史”类思政课选修课，可将“四史”类思政课选修课与人文

素质类选修课、专题讲座融合开设。

4.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试开“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

述研究”课。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高校，根据实际，面

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开设“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

研究”必修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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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材、教学资料使用

1.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思政课 2018

年修订版教材为高校思政课必修课统一使用教材。

2.以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一、二、三卷和《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》为重要教材，以教育部高校

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复旦

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别研制的《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概论”教学大纲（试用）》作为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”课重要教学参考。

3.各地各高校开设“四史”类思政课选修课教材或教学参考

资料由各地各高校负责组织审定，确保政治性、时代性、科学性、

可读性。

4.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

点教材《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》作为“习近平总书记

教育重要论述研究”必修课教材。

三、教研支持

1.组织编写辅助资料。教育部组织编写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》（大学生版），报请中央审定后，作

为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”课重要辅助资料。

2.组织开设网络大课。教育部与人民网合作，面向高校思政

课教师、大学生举办“同上一堂党史大课”“同上一堂新中国史

大课”“同上一堂改革开放史大课”“同上一堂社会主义发展史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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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”，邀请优秀思政课教师、权威专家进行教学示范并指导各地

各高校开展集体备课。

3.组织推荐精品示范课。将思政课选修课建设纳入思政课教

学创新中心建设，遴选支持一批精品示范课，通过全国高校思政

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实现优秀教学资源共享。

4.组织开展研讨交流。根据各高校课程建设情况，适时组织

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”课、“四史”类课

程和“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研究”课的各课程建设和教学

交流研讨会，分享开课经验，研究解决困难和问题，不断提升课

程建设规范化科学化水平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1.各地各高校要将进一步完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高校思政课课程群建设作为增强“四个

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具体体现，深入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思政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，统筹全校力量，选配最优师资，科学设计教学内容，

避免简单重复，优化教学组织实施，高质量开课，确保教学效果。

2.各高校要采取专题式教学与系统讲授结合、理论与实践结

合、线上与线下结合、教师讲授与学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

等方式开展教学。要创新考核办法，多种方式综合评价考核学生

学习效果。

3.各有关单位要在今年秋季学期结束后将开课情况、相关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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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使用情况、师生反响以及意见建议以书面形式及时反馈我部社

科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办公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23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抄    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。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研究生司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25 日印发


